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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教字〔2021〕73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东北大学校院两级领导听课 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: 

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健全学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，强

化学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，学校对原《东北大学校院两级领导听

课制度（修订）》（东大教字〔2017〕31 号）进行了修订，修订

后的《东北大学校院两级领导听课实施办法》已经合法合规性审

查，并经 2021年第 23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东北大学 

2021年 12月 17日 

东 北 大 学 文 件 



 

 —2— 

东北大学校院两级领导听课实施办法 

第一条  人才培养水平和质量是评价大学的首要指标，优质

的课堂教学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保障。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

听课制度，是各级领导干部深入课堂了解和掌握教学第一线情

况，及时发现和解决教学中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，是强化管理育

人和服务教学意识，进一步加强教风、学风建设，不断提高教学

质量的重要措施。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健全学校内部质量

保障体系，强化学校质量保障主体意识，突出学生中心、产出导

向、持续改进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校级党政领导以及各学院（部）、创

新创业学院、学生处、团委、学生指导服务中心、图书馆、校医

院等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各开课单位的党政领导。 

第三条  校院两级领导应牢固树立质量意识，把本科教学工

作作为学校、各教学部门的中心工作，经常深入学生课堂，主动

了解本科教学运行状态，切实把对本科人才培养工作的管理和掌

控落到实处。 

第四条  听课次数 

校级领导：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、分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

和分管教学、科研工作的校领导听课次数按照国家、省级文件要

求执行，其他校级党政领导每人每学期听课至少 2 次。 

院级领导：各开课单位党政领导每人每学期听课至少 4次。 

校院两级领导根据本人工作安排，如有时间可增加听课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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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。 

第五条  校级领导听课由教务处[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]

提供本科生课程表及《东北大学本科教学听课记录表（校院两级

领导）》（附件）；本科生课程表中应包含涉及面广的基础课和影

响力强的思政课等课程信息。听课时间、听课地点、所听课程由

听课领导自行决定，不提前通知任课教师。 

第六条  院级领导应根据学校总体安排进行听课，听课范围

优先安排本单位所开设的课程及其他单位承担的本单位学生的

课程。听课时间、听课地点、所听课程由听课领导在听课范围内

自行选择，不提前通知任课教师。 

第七条  听课领导在听课过程中应了解教师在教学设计、教

学内容、教学态度、教学能力、课堂效果、立德树人等方面的教

学情况；了解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获益情况，及对该课程教学状

况的反映与要求，及时填写《东北大学本科教学听课记录表（校

院两级领导）》，并就发现的问题，提出相应的建议或整改意见。 

第八条  听课结束后，校级领导须将所填写的《东北大学本

科教学听课记录表（校院两级领导）》提交至教学质量监控与评

估中心；院级领导听课材料按照学校要求归档保存。 

第九条 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将定期向主管校长及相

关教学单位汇报和反馈听课情况，反馈信息将作为教师改进课堂

教学的重要依据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[教学质量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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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与评估中心]负责解释，原《东北大学校院两级领导听课制度

（修订）》（东大教字〔2017〕31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附件：东北大学本科教学听课记录表（校院两级领导） 

 

 

 

 

 

东北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7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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